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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條件，提高可扣除額度，針對事實放寬給付規定或研議

有關配套措施，俾免除被保險人因地價造成資格不符，無法

申請給付之憾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三五二）本院蔣委員乃辛，針對近月連續接獲一百多件高齡榮民，因

地方政府片面調漲地價等原因，導致 2,317 位高齡榮民喪失就

養金請領資格之陳情；經查喪失請領資格的年齡統計，69 歲

以下有 118 人，70-79 歲有 328 人，80-89 歲有 1,657 人，90
歲起上有 214 人；從上述統計資料顯示，喪失請領資格的榮

民有超過八成是 80 歲以上，這些榮民年邁行動不便，根本沒

有謀生與自理的能力，政府驟然取消請領資格，等於是讓其

自生自滅。為有效維護高齡榮民之就養權益，本席等要求行

政院研議放寬就養金請領限制；修法維持原可請領高齡榮民

之資格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三五三）本院蔣委員乃辛，針對國內相繼爆發美牛含瘦肉精、雞隻感

染高病原性禽流感、國內豬肉檢出高危害瘦肉精、海帶含毒

鋁、蔬菜含農藥及食品含塑化劑等食品危安事件，根源於負

責食品衛生把關的單位包括經濟部、農委會、衛生署及環保

署等機關，多頭馬車容易發生相互推諉責任，權責不清之情

事，損及民眾權益。為維護民眾飲食安全，本席要求行政院

應建制事權統一、協調有力的決策平台；設立「不安全食品

檢測、通關與通報預警機制」，有效阻絕國外不安全的食品

與肉類；加強源頭管理，建立食品及肉類產銷履歷；加強第

一線防疫人員的驚覺性與最新檢測技術訓練；加強全國養殖

場與賣場的安全檢測次數，每日公布最新的疫情監控與檢測

結果，讓民眾安心放心食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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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根據本席瞭解，這次疫情並非農政單位發現，而是靠民間個人的力量先嗅出不尋常跡象，

鍥而不捨的追蹤、調查、示警，而後農政防疫單位才慢吞吞的從否認、反駁到承認。然而

，民眾示警早在去年十二月就提出，但在防疫單位的輕忽之下，直到今年二月才驚覺大事

不妙，開始撲殺病雞。針對農政防疫單位的輕忽，行政院必須查明嚴懲失職人員。 

二、本席等非常遺憾，三個月的防疫空窗期，足以讓禽流感病毒擴散到更多養雞場，也增加病

毒變異、提高跨界傳染的機率。這是很普通的常識，沒有幾個老百姓不知道。但是，本席

質疑台灣的防疫官員「藝高人膽大」，面對全球視為重大傳染病的禽流感，竟然如此漫不

經心，自己怠忽職守不說，連民間都把資料送到手上了，還能一再否認。這種表現傳到國

際上，台灣還有什麼理由再去遊說別人支持我們加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？ 

三、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OIE」（地位相當管理人類健康的 WHO）已經重新規範禽流感流行與

否的定義，只要實驗室病毒化驗是高病原性，或者雞隻感染實際死亡率偏高，二者有其一

，就可以確認已經發生疫情。但農委會防檢局死抱著舊有認知，認為一定要二者兼具，才

能說有疫情發生，如此抱殘守缺的心態，社會還能信任其防疫能力嗎？ 

四、這波禽流感疫情的病毒是 N5N2，主要傳染雞隻，尚不致傳染給人類。但就疫情而言，如果

去年底政府有足夠的警覺心，病毒感染範圍可能可以圍堵在彰化一地。如今，台南、南投

相繼也出現疫情，這筆帳該算在誰的頭上？請行政院查明，給國人一個交代。 

五、本席等為維護民眾飲食安全，本席要求行政院防疫專案緊急應變小組，立即查明防疫單位

延宕的原因，澈底改進缺失；落實世界動物衛生組織（OIE）最新規範禽流感流行與否的定

義，加強第一線防疫人員的驚覺性；針對全國雞場進行全面抗體檢測，每日公布最新的疫

情監控結果，讓民眾安心放心食用；抽檢讓其成本結構透明化；加快 H5N1 與 H5N2 等高原

性禽流感的相關病理與疫苗的研發與防疫宣導。 

（三五四）本院蔣委員乃辛，針對國內三個月前就已爆發高病原性禽流

感，而政府農政單位卻以未發生大量死亡，無法判定為藉口

，延宕公布與處置，但上週一口氣卻又撲殺將近六萬隻雞，

農政單位前後不一的作法有明顯疏失。這起被農政單位視為

「無端」來襲的禽流感風暴發生的第二天，農委會防檢局長

雖然請辭下台，馬英九總統也在國安會議中提出政府道歉、

懲處失職人員、全力善後的三大指示，但從事件發生過程來

看，農政單位防疫螺絲鬆動得太不像話！為維護民眾飲食安

全，本席要求行政院防疫專案緊急應變小組，立即查明防疫

單位延宕的原因，徹底改進缺失；落實世界動物衛生組織（

OIE）最新規範禽流感流行與否的定義，加強第一線防疫人員

的驚覺性；針對全國雞場進行全面抗體檢測，每日公布最新


